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執字第2號

聲  請  人  張宜榛 

            何宇霖    籍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0○ 

          ○○○○○○安南辦公室)

            李嘉南 

0000000000000000

            葛希賢 

            張作良 

            徐敏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鄭文玉即盛世環保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

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

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

文。次按非訟事件，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依其處理

事項之性質，由關係人住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

產所在地、履行地或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本法稱關係人者，

謂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7條、

第10條亦有明文。再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

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

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復有明文，前開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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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於非訟事件準用之。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雖向本院就勞資爭議之調解結果聲請裁定

准予強制執行，惟相對人之住所地在高雄市大寮區(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管轄)，其前此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陳報之居所

在高雄市仁武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其營業所所在地

則在高雄市鳥松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而聲請人於聲

請書狀亦記載被告之住、居所地分別在高雄市鳥松區及仁武

區；又聲請人張宜榛自陳其住所為高雄市橋頭區，其餘聲請

人之住所或戶籍地則分別在高雄市大寮區、楠梓區(、橋頭

區、燕巢區、三民區及臺南市安南區(分屬臺灣高雄、橋

頭、臺南地方法院管轄)等情，有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狀、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揆諸首揭說明，本件關係人之

住、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均非本院轄區範圍，本院並無

管轄權。聲請人固陳稱：曾工作地點於屏東幸福公園云云，

惟此並無客觀證據可資證明，且勞工縱依雇主指示而短暫赴

某地工作，倘非雙方約定之主要工作地點，仍非所謂勞動契

約之「履行地」，本院仍難認有管轄權。從而，聲請人向無

管轄權之本院為本件聲請，顯有違誤，本院審酌各關係人之

住、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等情事，認本件應由臺灣橋頭地

方法院管轄，較為適當，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該管轄法院。

三、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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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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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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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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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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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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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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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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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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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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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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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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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執字第2號
聲  請  人  張宜榛  
            何宇霖    籍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0○            ○○○○○○安南辦公室)
            李嘉南  


            葛希賢  
            張作良  
            徐敏清  




相  對  人  鄭文玉即盛世環保工程行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非訟事件，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依其處理事項之性質，由關係人住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產所在地、履行地或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本法稱關係人者，謂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7條、第10條亦有明文。再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復有明文，前開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5條之規定，於非訟事件準用之。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雖向本院就勞資爭議之調解結果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相對人之住所地在高雄市大寮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管轄)，其前此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陳報之居所在高雄市仁武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其營業所所在地則在高雄市鳥松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而聲請人於聲請書狀亦記載被告之住、居所地分別在高雄市鳥松區及仁武區；又聲請人張宜榛自陳其住所為高雄市橋頭區，其餘聲請人之住所或戶籍地則分別在高雄市大寮區、楠梓區(、橋頭區、燕巢區、三民區及臺南市安南區(分屬臺灣高雄、橋頭、臺南地方法院管轄)等情，有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狀、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揆諸首揭說明，本件關係人之住、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均非本院轄區範圍，本院並無管轄權。聲請人固陳稱：曾工作地點於屏東幸福公園云云，惟此並無客觀證據可資證明，且勞工縱依雇主指示而短暫赴某地工作，倘非雙方約定之主要工作地點，仍非所謂勞動契約之「履行地」，本院仍難認有管轄權。從而，聲請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為本件聲請，顯有違誤，本院審酌各關係人之住、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等情事，認本件應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較為適當，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該管轄法院。
三、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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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宇霖    籍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0○      
                  ○○○○○○安南辦公室)
            李嘉南  

            葛希賢  
            張作良  
            徐敏清  


相  對  人  鄭文玉即盛世環保工程行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
    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
    ，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非訟事件，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依其處理事
    項之性質，由關係人住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產
    所在地、履行地或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本法稱關係人者，謂
    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7條、第1
    0條亦有明文。再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
    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
    訟法第28條第1項復有明文，前開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5條
    之規定，於非訟事件準用之。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雖向本院就勞資爭議之調解結果聲請裁定
    准予強制執行，惟相對人之住所地在高雄市大寮區(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管轄)，其前此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陳報之居所
    在高雄市仁武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其營業所所在地
    則在高雄市鳥松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而聲請人於聲
    請書狀亦記載被告之住、居所地分別在高雄市鳥松區及仁武
    區；又聲請人張宜榛自陳其住所為高雄市橋頭區，其餘聲請
    人之住所或戶籍地則分別在高雄市大寮區、楠梓區(、橋頭
    區、燕巢區、三民區及臺南市安南區(分屬臺灣高雄、橋頭
    、臺南地方法院管轄)等情，有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狀、
    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揆諸首揭說明，本件關係人之住、
    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均非本院轄區範圍，本院並無管轄
    權。聲請人固陳稱：曾工作地點於屏東幸福公園云云，惟此
    並無客觀證據可資證明，且勞工縱依雇主指示而短暫赴某地
    工作，倘非雙方約定之主要工作地點，仍非所謂勞動契約之
    「履行地」，本院仍難認有管轄權。從而，聲請人向無管轄
    權之本院為本件聲請，顯有違誤，本院審酌各關係人之住、
    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等情事，認本件應由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管轄，較為適當，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該管轄法院。
三、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執字第2號
聲  請  人  張宜榛  
            何宇霖    籍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0○            ○○○○○○安南辦公室)
            李嘉南  

            葛希賢  
            張作良  
            徐敏清  


相  對  人  鄭文玉即盛世環保工程行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非訟事件，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依其處理事項之性質，由關係人住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產所在地、履行地或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本法稱關係人者，謂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7條、第10條亦有明文。再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復有明文，前開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5條之規定，於非訟事件準用之。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雖向本院就勞資爭議之調解結果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惟相對人之住所地在高雄市大寮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管轄)，其前此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陳報之居所在高雄市仁武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其營業所所在地則在高雄市鳥松區(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而聲請人於聲請書狀亦記載被告之住、居所地分別在高雄市鳥松區及仁武區；又聲請人張宜榛自陳其住所為高雄市橋頭區，其餘聲請人之住所或戶籍地則分別在高雄市大寮區、楠梓區(、橋頭區、燕巢區、三民區及臺南市安南區(分屬臺灣高雄、橋頭、臺南地方法院管轄)等情，有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狀、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揆諸首揭說明，本件關係人之住、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均非本院轄區範圍，本院並無管轄權。聲請人固陳稱：曾工作地點於屏東幸福公園云云，惟此並無客觀證據可資證明，且勞工縱依雇主指示而短暫赴某地工作，倘非雙方約定之主要工作地點，仍非所謂勞動契約之「履行地」，本院仍難認有管轄權。從而，聲請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為本件聲請，顯有違誤，本院審酌各關係人之住、居所地或營業所所在地等情事，認本件應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管轄，較為適當，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該管轄法院。
三、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